
■ 公告

苏德（达拉特旗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申请人刘耀强与你单位、

众腾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

公司劳动争议案件（达劳人仲字［2025］

291 号），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送达，依

照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

十条之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

副本、开庭通知书等，定于 2025 年 12 月

1 日 15 时 在 达 拉 特 旗 综 治 中 心 104 室

（人民法院一楼）开庭审理，请准时参加

庭审，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自本公告

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年10月21日

■ 公告

苏德（达拉特旗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委受理申请人杨平与你单位、众

腾人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

司 劳 动 争 议 案 件（达 劳 人 仲 字［2025］

292 号），因无法通过其它方式送达，依

照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第二

十条之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

副本、开庭通知书等，定于 2025 年 12 月

1 日 15 时 在 达 拉 特 旗 综 治 中 心 104 室

（人民法院一楼）开庭审理，请准时参加

庭审，否则将依法缺席裁决。自本公告

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年10月21日

■ 公告

苏德（达拉特旗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本 委 受 理 申 请 人 解 永 飞 与 你 单

位 、众 腾 人 力 资 源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内 蒙

古 分 公 司 劳 动 争 议 案 件（达 劳 人 仲 字

［2025］293 号），因 无 法 通 过 其 它 方 式

送达，依照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

则》第二十条之规定，向你单位公告送

达 申 请 书 副 本 、开 庭 通 知 书 等 ，定 于

2025 年 12 月 1 日 15 时在达拉特旗综治

中心 104 室（人民法院一楼）开庭审理，

请 准 时 参 加 庭 审 ，否 则 将 依 法 缺 席 裁

决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

视为送达。

达拉特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2025年10月21日

■ 遗失声明

赛罕区世纪七路乐惠小百花便利店

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遗失，许可证编

号：JY11501055126988，特此声明。

张丁城（张保平）将内蒙古金宇置地

有限公司金宇新天地项目出具的 1-2-

101 号 房 购 房 款 收 据 遗 失 ，收 据 号

0352735，金额 40000 元，现登报声明。

郭淑香将塔利公租房小区 17 号楼 3

单 元 301 户 合 同 遗 失 ，房 屋 合 同 号 ：

GXC20232039，声明作废。

内蒙古兴泰名都酒店有限责任公司

遗 失 卫 生 许 可 证 正 本 ，编 号 呼 卫 水 字

（2021）0086 号，声明作废。

付喜钱将国有土地使用证（证号：

001951）遗失，地址：和林格尔县城关镇

胜利路西，声明作废。

王根卯将房屋产权证（产权证号：

1983），国有土地使用证（证号：000645）

遗失，地址：和林格尔县城关红卫街北，

声明作废。

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办事处五

里营居委会美华隆社区卫生服务站将开

户许可证遗失，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南路万锦支

行 ，账 号 ：15050110576000000674，核 准

号：JI910023406402，声明作废。

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

限责任公司将蒙 AS787 挂（黄色）车辆营

运证注销，营运证号：150106001462，特

此声明。

呼和浩特市瑞安危险品货物运输有

限责任公司将蒙 A76075（黄色）车辆营

运证注销，营运证号：150106001463，特

此声明。

姚舜丢失由呼和浩特市盛锦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万锦揽月车位定

金的收据，日期；2025 年 5 月 5 日，收据

号：0025451，金额：10000 元，声明作废。

武川县二虎养殖专业合作社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3150125MA0N1F5W87，

公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赤峰屹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

会 将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，账 号 ：

0605024309200036501， 核 准 号 ：

J1940005050901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

赤峰分行平庄支行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郝浩轩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

失，出生证编号：T150145015，声明作废。

高云龙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性别：男，

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在开鲁县蒙医医院出

生，父亲：高峰，母亲：李洪月，出生证编

号：I150101412，声明作废。

2025年10月21日

■ 公告

高明鑫运输户：
因内蒙古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拖欠高

明鑫运输户工程款（项目名称：室韦至拉

布大林一级公路项目），未付工程款金额

人民币柒仟元整（7，000 元）。高明鑫运

输户目前因无法取得联系。此款现提存

于我处，并设定领取提存款所需条件（以

下条件任选其一即可）：

1、高明鑫运输户本人或委托代理人

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、授权委托证明、营

业执照、领取提存款通知书；

2、生效的法律文书；

3、双方就领取该提存款达成的协

议。

如果您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，该款

将上交国库。

呼伦贝尔市公证处
2025年10月21日

■ 公告

李树建：
本会根据申请人内蒙古昆乐律师事

务所向本会提出的仲裁申请及申请人与

你之间签订的《委托代理合同》中的仲裁

条款受理了因上述合同所引起的争议仲

裁 案 件 ，案 件 编 号 为（2025）包 仲 字 第

0173 号。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

内来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、仲裁通知书、

仲裁规则、仲裁员名册、仲裁员选定书，
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员

选定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7 日内，公

告期满后第 8 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，

请你方于仲裁庭组成后的 5 日内来本会

领取仲裁庭组庭和开庭通知书，开庭时

间为组庭后的第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

定节假日顺延）。地点为包头仲裁委员

会D203仲裁庭，逾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，

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。领取仲裁裁决

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第 45 日内，逾期视为

送达。（本会地址：包头市九原区开元大

街 1 号，新党政大楼副楼 D211 室，联系电

话：0472-6668906）。

包头仲裁委员会
2025年10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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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刘飞与尚小娇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

议，刘飞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

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

让给尚小娇，现以书面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

人。

尚小娇作为以下债权的受让方，现要求下列

债务人及担保人，立即向尚小娇履行主债权合同

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。

若借款人、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、改制、歇

业、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，

请相关承债主体、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

担清算责任。前述债权资产明细如下：

序号

1

合计

客户名称

鄂尔多斯市亿昌煤炭经

营有限责任公司

暂计算至（2023年4月30日）
本金

1200

1200

利息

2967.19

2967.19

垫付费用

20.99

20.99

债权总计

4588.18

4588.18

单位（万元）
担保方式

保证+抵（质）押

五级分类

可疑

备注：以上债权项下利息（含罚息、复利）以相关合同、协议、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为准。

转让人：刘飞

联系电话：13171490884
受让人：尚小娇

联系电话：13847717125
2025年10月21日

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

公益广告公益广告


